




第八条 意见提交渠道：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人大基层立法联系

点负责解释

1、 通过本单位意见收集员 (合同管理员) 或直接向法务审

计部提交；

2、 拨打联系电话： 0668-2232196;
3、 发送至电子邮箱： 651053613@qq.com;

4、 立法项目发布时明确的其他官方提交渠道 。

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二O二五年十一月十九 日

办公室 2025年 11 月 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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